
长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

（2008年 11月 1日长春市人民政府令第 3号公布，2020年 10

月 21日长春市人民政府令第 82号第一次修改，2024年 2月 23日

长春市人民政府令第 95号第二次修改）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管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保护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和国家、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市区范围内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权，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指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有关决定的规定，由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机构相对集中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全部或者部分行政处

罚权。

第三条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行分级负责、以区为主、

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实施行政

处罚以事实为依据，并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

度相当。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应当正确行使行政处罚权，切实维护

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

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守

法。

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相对集中行使本市城市管

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



各区（含开发区，下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在本辖区内

相对集中行使城市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

的行政强制权。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街道办事处

对其辖区内城市管理方面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

市、区人民政府建设、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

民政、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机构做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

第七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的综合协调、指挥调度、监督检查，并具体实施全市水务、燃

气等公用设施管理的行政执法工作；区城市管理执法机构负责本

辖区内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第八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的下列事项，应当在 5个工作

日内将行政许可决定和相关资料告知或者抄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机构：

（一）设置户外广告、商业性牌匾；

（二）门面装饰；

（三）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四）处置建筑垃圾；

（五）施放气球；

（六）其他涉及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许可事项。

第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由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机构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其他行政管理部门不再行使；

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使后，城市管理日常工作仍

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门负责。

第十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的信息共享机制，互相通报有关行政

管理信息，共同做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第十一条 本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行使下列行政处罚权：



（一）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

政处罚权；

（二）水务、燃气等公用设施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三）气象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违反气球施

放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四）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固定

经营场所的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

（五）市人民政府决定行使的行政处罚权。

第十二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对查处的违法案件需要责

令当事人补办有关手续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由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是否允许当事人补办有关手续的书面意见

后，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的通知

后 5 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逾期未提出意见的，视为同意当事人

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三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在执法中发现依法应当由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应当告知或者移送有关

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中发现依法应当由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查处的违法行为，应当告知或者移送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处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受理，并反

馈处理结果。

第十四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对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机构作出的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处罚决定，有权依法予以纠正。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对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管辖的

案件，在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查处或者指定其他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机构查处。

第十五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

育和培训，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



第十六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建立和完善日常巡查

制度，及时制止和查处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

为。

第十七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建立和完善举报制度。

对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都可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举报。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对举报应当进行登记，及时核实处理。

对不属于本机构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应当为举报人保密。有明确的举报人

的，应当将处理结果反馈举报人。

第十八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在查处案件时，需要相关部

门、机构进行认定或者鉴定的，各相关部门、机构应当及时出具

认定或者鉴定结论。

第十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时，可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法行为涉及的工具、物品等予以暂扣、

查封。

第二十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对行政违法案件进行调

查取证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统一着

装，佩带执法标志，出示执法证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实施行政处罚。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调查或者检查时，不得少于两

人。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

当填写规范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交付当事人。

行政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及时报其所属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备案。

第二十三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实

行罚款决定与收缴罚款相分离的制度。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没

收非法财物拍（变）卖所得款项应当及时、足额上缴国库，不得

截留、坐支、私分。



第二十四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在查处案件、询问案件当

事人时，案件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

采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二十五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

许可证或者执照、对个人处 1000 元以上、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

5000 元以上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

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第二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

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有权向行政执法监督机关举报，行政执法

监督机关应当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依法行政，忠于职守，

文明执法，秉公执法，自觉接受监督，不得以权谋私、滥用职权。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或者有关机关予以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4 年 4 月 20 日发

布的《长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